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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28/2021_2022__E4_B8_AD_

E7_BA_A7_E7_BB_8F_E6_c44_628556.htm 二、重整计划的制

定和批准 1、重整计划的制定 (1)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

事务的，由“债务人”制作重整计划草案.管理人负责管理财

产和营业事务的，由“管理人”制作重整计划草案。 (2)债务

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6个月(

注意单选题)内，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

草案。债务人或者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，人民

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。 2、重整

计划的分组表决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30

日内召开债权人会议，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。债权人会

议依照下列债权分类，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： (1)对

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. (2)债务人所欠职工的

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

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. (3)债务人所欠

税款. (4)普通债权。 3、重整计划的通过方式 (1)出席会议的

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，并且其所代

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2/3以上的，即为该组通过重整

计划草案。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，重整计划即为

通过。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10日内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

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。“人民法院”经审

查认为符合规定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裁定批准

，并予以公告。 (2)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，债务

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，该



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。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

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，但

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

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。“人民法院”经审查认为

符合规定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裁定批准，并予

以公告。 (3)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法律的规定获

得批准，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，人民法院应

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